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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18 年度中共长沙市委政法委员会
项目支出绩效评价报告

为加强财政支出管理，提高财政资金使用效益，根据《预算

法》、《中共中央、国务院关于全面实施预算绩效管理的意见》

（中发〔2018〕34 号）、《中共湖南省委办公厅、湖南省人民

政府关于全面实施预算绩效管理的实施意见》（湘办发〔2019〕10 

号）、《长沙市财政局关于开展 2019 年财政重点绩效评价工

作的通知》（长财绩〔2019〕4 号）等文件精神，市财政局绩效

评价工作组于 2019 年 7 月对中共长沙市委政法委员会（以下简

称：市政法委）2016 年公共安全视频监控建设联网应用示范工

程项目中央预算内基建资金、综治工作专项经费和平安和谐模范

城市专项奖励资金实施了绩效评价。评价采用定量分析和定性分

析相结合的方法，从项目申报、资金分配、预算执行、组织管理、

财务管理、项目产出及效果等方面对项目进行了综合评价。现将

项目绩效评价情况报告如下：

一、评价基本情况

本专项评价主要采用查阅市政法委项目资料、财务资料和查

看项目现场的方式进行。本次系对市统计局 2016 年公共安全视

频监控建设联网应用示范工程项目中央预算内基建资金、综治工

作专项经费和平安和谐模范城市专项奖励资金 3 个专项进行重

点绩效评价，涉及项目预算金额共计 1017.0 万元。评价组在被

评价单位提供资料的基础上，根据有关规定，按照重要性原则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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检查了市政法委被评价项目的制度建设及执行情况、财务管理情

况，并对市政法委提供的项目资金使用明细表进行了分析复核，

审核了资金支付凭证，检查金额 876.6 万元，占该项目实际支出

经费的 100%。

二、项目基本情况

根据市发改委对公共安全视频监控建设联网应用可行性研

究报告发的批复（长发改高技〔2016〕766 号）同意由市公安局

作为公共安全视频监控建设联网应用的业主单位，根据市财政局

呈批件（政法 2017 年 209 号）同意拨付该项目资金 2800.0 万元，

其中 500.0 万元拨付市政法委。

市政法委根据市财政局《关于 2018 年部门预算的批复》，

将综治工作专项经费和平安和谐模范城市专项奖励资金纳入

2018 年度预算，综治工作专项经费和平安和谐模范城市专项奖

励资金均属于市政法委常年预算项目。

三、项目资金情况

2016 年公共安全视频监控建设联网应用示范工程项目中央

预算内基建资金预算安排 500.0 万元, 截至 2018 年 12 月 31 日支

出 395.7 万元，根据合同三年后无质量问题再支付质保金 42.3 万

元。

2018年综治工作经费预算安排数 385.0万元，实际支出 348.9

万元，其中调剂拨付公安局刑侦支队 50.0 万元，综治以奖代拨

110.0 万元，结余 36.1 万元。

平安和谐模范城市专项奖励资金预算安排数 400.0 万元，其

中下拨 268.0 万元，拨付市政法委 132.0 万元，截至 2018 年 12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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月 31 日支出 132 万元，无结余。

项目资金按相关会计准则和会计制度的规定实行会计核算，

项目支出申请审批手续基本规范。

四、项目绩效目标

市政法委作为公共安全视频监控建设联网应用示范工程项

目建设单位之一，负责综治中心、综治信息平台、综治视频共享

系统、系统对接与迁移四个部分建设，创新完善立体化社会治安

防控体系，全面提升社会治理现代化水平，建设更高水平、更有

安全感的平安长沙。

综治工作作为市政法委主要工作内容，一是着力落实维稳综

治措施，全面强化社会面稳控;二是排查化解社会矛盾纠纷，推

进社会治安立体化防控体系建设;三是解决突出治安稳定问题，

全力维护社会大局稳定，创造了平稳、有序、可控的良好环境。

平安和谐模范城市专项奖励资金主要用于对综治工作考评

结果优秀的对象进行奖励，加强基层基础工作，健全综治工作网

络，进一步深化平安建设。

五、制度建设和执行情况

市政法委根据有关制度和上级要求，结合实际，制定了《财

务管理制度》、《公务接待管理制度》、《长沙市社会管理综合

治理专项工作经费使用管理办法》等日常管理制度，涉及集体决

策、资产管理、财务运行等方面，规定了经费的开支范围、标准、

审批和拨付程序。财务管理制度基本得到执行，支出费用的具体

内容对象、用途等事项基本明确、清晰。未提供综治工作业务管

理相关制度，各业务部门职能参照《中共长沙市委政法委员会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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能配置、内设机构和人员编制方案》（长办发〔2002〕56 号）

执行。

市政法委制定了《长沙市综治工作考评办法（2017）》（长

综治委〔2017〕11 号）、《长沙市市直和中央、省直驻长单位

综治工作考评办法（2017）》（长综治委〔2017〕12 号）、《长

沙市园区综治工作考评办法（2017）》（长综治委〔2017〕13

号），并根据考评办法完成了考评工作。

五、项目的产出成果及效益情况分析

1、维护了社会环境安全稳定。2018 年市政法委在省政法委

和市委的坚强领导下实现了“五个不发生”，群体性事件较上年下

降 12%，进京非访人数较上年下降 52.4%，反邪工作连续 17 年

实现“三零”目标管理。加强安置、慰问服务，落实重点人员管控，

做好军队退役人员稳定工作。市政法委全年对 568 个项目进行风

险评估，共排查各类不稳定问题 5896 起；实行联勤值守和战时

工作模式，加强重点目标、重点场所、重点时段的安全保卫和防

范稳控工作。

2、扫黑除恶成效显著。2018 年全市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共打

掉涉黑犯罪组织 4 个、涉恶犯罪团伙 60 个，刑拘涉黑涉恶犯罪

嫌疑人 1000 人，全市刑事立案数量同比下降 8.18%，八类恶性

案件数量同比下降 11.99%，人民群众的安全感、幸福感、获得

感明显增强。中央媒体 49 次、省级媒体 270 次报导长沙市扫黑

除恶专项工作成效。

3、推进了基层平安建设工作的深化。推进平安区县（市）、

平安乡镇（街道）、平安社区（村）建设，开展多种形式的平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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竞赛活动。推进全市各区县（市）级综治中心建设，共建成乡镇

街道综治中心 165 个，社区级综治中心 1507 个，完成综治信息

平台工程，并迁移到市政务云平台。通过综治信息平台共采集基

础信息 300 多万条，夯实基础工作。

4、整合了各方面资源，完成监控网络的建设。完成“天网工

程”一、二、三期视频整合，在市公安局、各分局、各派出所新

增网络设备，实现了“天网工程”资源整合，同步接入教育、安监、

交通、燃气等重点行业系统的视频监控。市级交换共享总平台共

接入公共安全视频监控 12.17 万余路，基本形成覆盖城乡的监控

网络，一类点覆盖率达 100%，实现重点区域、重点行业的视频

监控全覆盖。

六、存在的问题

1、部分绩效目标设置细化量化不到位。

综治工作属于市政法委常年预算项目，市政法委未对其单独

制定绩效目标， 2018 年全年工作计划也未对综治工作制定量化

绩效目标。

2、部分项目资金支出超预算，存在调剂项目经费情况。

平安和谐模范城市专项奖励资金预算安排数 400.0 万元，其

中下拨指标 268.0 万元，拨付市政法委 132.0 万元，截至 2018 年

12 月 31 日市政法委实际发放平安和谐模范城市专项奖励资金

171.8 万元，超预算率 30.15%，其中通过综治工作经费调剂发放

39.8 万元，调剂率 11.4%。

3、个别项目经费未进行专账核算。

2017 年度综治考评先进市州奖励经费 15.0 万元，市政法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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未设置专账核算，而是通过平安和谐模范城市专项奖励资金项目

统一核算。

4、综治工作满意度有待提高。

绩效评价问卷调查主要针对治安环境、综治宣传、治安问题

解决情况、执法队伍形象四大方面进行，根据调查结果并结合省

民调中心提供的 2018 年湖南省公众安全感测评数据，治安环境

满意率 90.58%、综治宣传满意率 63.48%、治安问题解决满意率

91.12%、执法队伍形象满意率 85.03%、主要系对综合治理宣传

的方式、力度以及执法队伍的形象不够满意。

七、相关建议

1、明确绩效目标，提升量化程度。

建议在制定年度工作计划时，根据年初项目资金情况，将绩

效目标进行分解，进一步细化量化到具体数量指标，以便于监督

考核，发挥绩效作用。

2、合理编制预算，确保专款专用。

单位应参考上年度预算执行情况和绩效评价结果，并结合部

门职能和下年度工作计划编制安排预算计划。预算要细化到具体

项目，明确具体项目预算支出内容和标准，提高预算编制的科学

性。在实事求是的基础上分析各项目的必要性及所需资金，减少

项目资金调剂使用的情况。明确项目资金的性质和使用范围，确

保项目资金专款专用。同时加强专项经费管理，严格按照各项目

内容使用预算资金，以杜绝项目经费挤占现象。

3、设置专款专账，强化资金管理。

规范会计核算，严格按照专项资金管理制度对各项目经费实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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施专账核算，强化专项资金管理。保证专项资金的专款专用，最

大化专项资金的使用效益。

4、加大宣传力度，建设队伍形象。

进一步加大综治宣传宣传力度，拓宽综治宣传的范围和内

容；优化综治宣传方式，结合当前社会热点，提升社会公众对综

治工作的关注度；提升执法队伍自身素质，同时加强和各类媒体

合作，争取舆论支持，树立执法队伍新形象。

八、综合评价及评价结论

2018 年度市政法委在使用 2016 年公共安全视频监控建设联

网应用示范工程项目中央预算内基建资金、综治工作专项经费和

平安和谐模范城市专项奖励资金项目经费过程中管理基本规范、

组织机构和管理制度比较健全，圆满完成了项目目标，发挥了其

职能；但也存在预算调整率较高、部分项目支出超预算和满意率

有待提高等情况。财政绩效评价工作组从项目申报、资金分配、

预算执行、组织管理、财务管理、项目产出及效果等方面对项目

进行了综合评价，项目综合评分为 90.23 分，评价等级为优。

长沙市财政局

2019 年 7 月 22 日


